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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最终裁决中认定对菲律宾所提的与中国南海历史

性权利相关的诉求拥有管辖权，并裁定中国的历史性权利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规则。 本文结合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两个阶段的裁决书，
从三个角度评析和质疑仲裁庭对历史性权利相关诉求的管辖权，认为：两阶段裁决所援引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菲两国之间存在关于历史性权利的真实争端；即使争端存在，该争端

在性质上也并不属于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从《公约》第 ２９８ 条看，相关诉求所

反映的争端在性质上构成关于海洋划界争端的一部分，属于《公约》允许中国声明排除强

制争端解决程序管辖的一类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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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由菲律宾单方面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附件

七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以下简称本案）最终

裁决公布，仲裁庭认定对菲律宾所提的与中国

南海历史性权利相关的诉求拥有管辖权，并在

实体阶段裁决中国的历史性权利违反包括《公
约》在内的国际法规则。①

菲律宾在第 １、２ 项诉求中请求仲裁庭裁

决：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不得超越《公约》所
明确允许的范围，且中国在南海“九段线”（即南

海断续线，或简称断续线）内历史性权利因违反

《公约》而不具有法律效力。②仲裁庭经历了管

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阶段和针对剩余管辖权和

实体问题阶段的两个阶段审理和裁决，最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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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本案历史性权利诉求拥有管辖权。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布的管辖权阶段裁决中，仲裁庭

认定第 １、２ 项诉求涉及一个真实存在的争端，
且该争端在性质上是“南海海洋权利来源和《公
约》地位的争端”，是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

争端，并驳回了中国认为有关争端在实质上构

成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的一部分的立场。①

考虑到仲裁庭是否拥有管辖权的问题，还取决

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在性质上是否属于

《公约》第 ２９８ 条所指的“历史性海湾或所有

权”，从而被排除在管辖事项范围之外这一因

素，故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公布的最终裁决中首先

就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性质作出认定，并最

终裁定中国不能依据第 ２９８ 条排除仲裁庭对第

１、２ 项诉求的管辖权。②

本文将结合国际法规则和国际司法实践，
在系统研读仲裁庭的 ２０１５ 年管辖权裁决和

２０１６ 年最终裁决基础上，从三个视角分析本案

历史性权利诉求的管辖权问题。 先从证据视角

解读仲裁庭关于中菲之间存在历史性权利争端

的结论是否拥有客观事实上的依据。 接着，退
一步来说，假设此争端存在，那么基于《公约》第
２８８ 条和第 ２９８ 条的条文规定和精神，分析所谓

的历史性权利争端的性质，据此质疑仲裁庭能

否合法地对菲律宾所提的第 １、２ 项诉求确立管

辖权。

一、从证据角度看历史性权利争端

是否真实存在

为确立本案仲裁庭对菲律宾第 １、２ 项诉求

的管辖权，仲裁庭应首先说明中菲之间存在一

个真实的历史性权利争端。 然而，纵观 ２０１５ 年

和 ２０１６ 年裁决所援引的证据，仲裁庭的论证缺

乏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

前，先简要阐述判断历史性权利争端存在与否

的界定标准。

１􀆰 １　 历史性权利争端存在与否的界定标准

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对争端存在与否的界定

标准提出较高的要求。③ 英国学者梅里尔斯（Ｊ．
Ｇ． Ｍｅｒｒｉｌｌｓ）教授指出，争端是关于事实、法律或

政策上的具体分歧，存在一方的主张或论断以

及另一方的拒绝、反主张或否认。④ 换言之，一
方面，争端的内容需具体化，即存在一个或几个

得到合理、充分界定的主题事项。⑤ 另一方面，
争端需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一方对另一方的观

点或主张提出了积极的反对。 本案仲裁庭在证

明存在有关历史性权利的争端时，需从客观事

实中寻求支持，而不能仅从菲律宾一方的观点

得出推论。 国际法院在 １９９８ 年“渔业管辖权

案”中指出，法院将基于当事方的申请和最终诉

求、外交上的意见交换、公开声明和其他相关证

据来决定是否存在一项真实的争端。⑥ 可见，为
满足客观性的要求，本案仲裁庭所依赖的证据

还需尽可能充分而全面。
此外，一项关于历史性权利的争端是否真

实存在，还应结合历史性权利的特殊性加以考

虑。 历史性权利是一项在历史中形成的权利，
源于沿海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对海洋的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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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将“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十五、第七十四、第八十三条在

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等一类

或一类以上的争端排除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管辖。 中国于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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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有权等几类争端不接受强制程序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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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是习惯国际法规则所承认的一类海洋权

益。① 因而，为证明一项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存

在，仲裁庭有必要回顾中国历史上在南海是否

存在行使某一类海洋权利的行为，或中国是否

在一些声明、立法和行动中将开发、利用海洋的

漫长历史作为海洋权利主张的法理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性权利作为受到习惯

国际法所规范的一类权利，可能与《公约》规定

的海洋权利在内容上发生重叠。 例如，历史性

捕鱼权和专属经济区都可能为国家主张渔业资

源权提供国际法上的依据。 故而，国家行使权

利的一些行为，既可以被解读为行使历史性权

利的行为，也可以被视为行使《公约》所规定的

海洋区域权利的行为。 此时，必须根据相关语

境对有关行为予以合理的解释，谨慎地将行使

历史性权利的证据和行使《公约》下权利的证据

区分开来，不可混为一谈。
综合国际争端存在与否的一般标准和历史

性权利争端的特殊性，本案仲裁庭在认定中菲

之间是否真实地存在历史性权利争端时，应充

分地援引证据证明：第一，中国通过历史实践或

公开声明在南海提出了历史性权利主张；第二，
菲律宾明确反对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第三，
有关证据只能被合理地解释为中国主张和行使

历史性权利的证据，而非中国依据《公约》主张

和行使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域权利的证据。

１．２　 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历史性权利争端的

存在

（１）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中菲两国的外交照会

不足以证明争端存在

在 ２０１５ 年的管辖权阶段裁决中，仲裁庭已

认定菲律宾所提的第 １、２ 项诉求反映了一项存

在于中菲之间的关于“南海海洋权利来源以及

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条款之

间的关系的争端”。② 仲裁庭所依据的事实仅来

自菲律宾提交的三份照会。
２００９ 年，越南、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

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南部 ２００ 海里以外大陆架划

界案申请。 对此，中菲在随后分别向联合国秘

书长呈交了两封照会。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的中

国照会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菲律宾

提交照会表示：“包含北婆罗洲在内地区的一些

岛屿的领土主张存在争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 日，
菲律宾在另一封照会中针对中国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的照会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声明道：“卡拉延

群岛构成菲律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中国再发照会回应菲律宾，指出：“菲
律宾所称的‘卡拉延群岛’完全是中国南沙群岛

的一部分。”
从这些照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三份照会

所涉主题并非中菲之间的历史性权利争端，而
是两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争端。 事实上，维护

岛礁的领土主权是中菲两国递交照会的主要动

因。 越南和马来西亚提交的外大陆架划界案将

南沙群岛置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管辖海域范围

内，而依据《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附件

一第 ５ 条，如果存在陆地或海洋争端，除非争端

所有当事国事前表示同意，委员会不应当审议

有关的划界案。 据此，菲律宾和中国须及时提

交反对意见，声明反对委员会审议相关外大陆

架划界案。

８１

①

②

③

通过考察国际司法、仲裁实践，从有关国家、法庭和仲裁

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历史性权利在内涵上应作广义和狭义的区

分。 广义的历史性权利，英语通常表述为“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一般是

指国家基于长期、持续的历史实践，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默认或

容忍的情况下，取得对特定陆地、水域、水域中的资源或从事相关

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既可以是主权，例如历史性海湾，也可以是

尚未达到主权高度的勘探、开发资源的权利或管辖权等权利。 狭

义的历史性权利，英文的表述也是“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仅指那些尚未

达到主权高度的历史性权利，例如历史性捕鱼权（又被称为“传统

捕鱼权”）。 对于非主权性质的历史性权利，依据沿海国是否反对

或禁止其他国家行使同样的权利，可以在性质上进一步区分为排

他性和非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 与历史性权利相关的概念包括历

史性所有权（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ｓ）、历史性水域（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历史性海

湾（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历史性捕鱼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传统捕鱼

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等。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６４， ｐａｒａ． １６４．

这四封照会分别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ｄ ７ Ｍａｙ ２００９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ｄ １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ｂｙ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ｄ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９ ｂ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ｄ 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ｂ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ｌｃｓ
＿ｎｅｗ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ｅｓ ／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ｖｎｍ＿３７＿２００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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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中菲在上述照会中也分别

提出了部分重叠的海洋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主

张，形成海洋划界争端，但并非如仲裁庭所言，
是一个关于南海海洋权利来源和历史性权利与

《公约》之间关系的争端。 中国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照会中附上了南海断续线地图，并声明中国

“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

管辖权”。 中国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的照会中更

具体地指出：“中国南沙群岛拥有领海、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菲律宾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 日的照

会中声明，有关区域的水域、海床和底土在性质

上是《公约》 规定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① 由此可见，中菲在南海存在重叠的海洋权

利主张，且主张的权利内容都被表述为“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需指出的是，“主权权利”一般专指沿海国

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享有的权利，是现代国

际海洋法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概念。 美国国务院

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照

会中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可以被理解为对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② 中菲的上述照会

均以《公约》作为本国海洋权利主张的法律依

据，从未明确地将“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与历史

性权利相联系。
然而，仲裁庭从上述照会中得出了不同推

论。 仲裁庭认为中国在 ２００９ 年照会中所附的

断续线地图“描述了一项似乎具有扩张性的海

洋权利主张”。③ 然而，中国事实上并未声明该

“扩张性”的权利主张是一项历史性权利主张，
抑或是《公约》框架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

利主张。 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裁决中也指出：“大
量‘九段线’所包围的区域也落入了根据南沙群

岛几处海洋地物所提出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权利主张范围内。”④在本案中，断续线地图与历

史性权利主张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其他证据的支

持。 此外，仲裁庭还注意到，中国在前述 ２０１１
年的照会中提到“充分的历史和法律根据”。⑤

实际上，照会中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中国在南

海的主权和及相关权利和管辖权有着充分的历

史和法律根据”。 “历史根据”可能仅指支持岛

礁主权的证据，而与历史性权利无关。
当对同一证据的解释存在不同结论时，仲

裁庭应选择其中更为客观、审慎的结论。 显然，
在缺乏其他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前述照会既不

能证明中国提出了历史性权利主张，也不能证

明菲律宾在本仲裁案程序启动前对中国的历史

性权利主张表示过积极的反对。 因此，在缺乏

具体性和对抗性的情况下，没有充分的证据显

示中菲之间存在关于南海历史性权利合法性问

题的争端。
（２）２０１６ 年裁决的“新”证据亦不足以证明

争端存在

既然仲裁庭认为“争端是否存在”的问题已

通过 ２０１５ 年裁决尘埃落定，２０１６ 年最终裁决涉

及管辖权的部分就不应对该问题作补充论证，
否则只会削弱 ２０１５ 年管辖权裁决的合法性。
然而，为界定中菲之间的历史性权利争端在性

质上是否属于《公约》第 ２９８ 条所规定的“涉及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仲裁庭依据三项

证据对中菲历史性权利争端的性质作出裁决。
这三项证据分别是：第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在 ２０１２ 年公布南海地区 ９ 个开放招标区块，其
中至少有一个区块（“毕生 １６”）距离中国在南

海主张的任何海洋地物均超出了 ２００ 海里；第
二，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抗议菲律宾在断续线

内公布石油勘探和开发区块，中国驻马尼拉代

办照会菲律宾外交部，称第 ３、４ 号区块位于中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菲律宾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 日的照会中声明：“关于这些区

域，其水域、海床和底土的主权和管辖权或主权权利属于作为沿海

国或群岛国的菲律宾，这些水域、海床和底土在性质上是由《公
约》第 ３、４、５５、５７、７６ 条所规定的领海、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或大

陆架。”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Ｎｏ．１４３， Ｃｈｉ⁃

ｎ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ｐｐ．１１－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２３４９３６．ｐｄ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６５， ｐａｒａ． １６７．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ｐ．８６－８７， ｐａｒａ． ２０７．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６５， ｐａｒａ．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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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拥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ｓ”的水域内；第三，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中国政府发布《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南海海域伏季休渔的公告》，规定“在北

纬 １２ 度至‘闽粤海域交界线’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管辖的南海海域（含北部湾）”实施休渔。①

在法理上，一项可以证明历史性权利主张

性质的证据，必然首先是一项可以证明历史性

权利主张存在的证据。 上述三项证据最早由菲

律宾在 ２０１４ 年的诉状中提出，但仲裁庭在 ２０１５
年管辖权裁决中并未加以援引，在该意义上，这
三项证据可以称之为“新证据”。②

对于以上第一份“新”证据，仲裁庭基于“毕
生 １６”区块与永暑礁之间的距离大于 ２００ 海里

的事实，认定中国主张《公约》 之外的海洋权

利。③ 但仲裁庭并未解释如下问题：为何选取永

暑礁作为参照点？ 除永暑礁外，是否存在距离

“毕生 １６”区块更近的南海岛礁？ 此外，不排除

一些距离“毕生 １６”更近的低潮高地也可能成

为测距的参照点，毕竟低潮高地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成为直线基线的基点，其低潮线也可能构

成附近岛礁正常基线的一部分。④

至于上述第二、三份证据，仲裁庭认为受到

中国抗议的第 ３、４ 号区块，以及中国伏季休渔

的执行海域均基本位于《公约》允许中国主张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最大范围内，但中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外交照会的措辞强烈地表明中国以

历史性权利为根据来主张断续线内的油气

资源。⑤

可以认为，在两阶段的裁决书中，中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外交照会是唯一一份可能明确在南

海海域主张历史性权利的证据。 即便如此，仅
凭这封外交照会也无法充分证明中菲在本案仲

裁程序启动之前存在历史性权利争端，理由是：
菲律宾公布石油探勘和开发区块是以行使其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为目的，而不是表达对

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反对，而在中国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外交照会之后，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

菲律宾曾向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提出抗议。
因而，即便 ２０１６ 年裁决就历史性权利争端是否

存在的问题补充了“新”证据，这些证据也无法

表明在菲律宾提起仲裁程序前，中菲之间存在

一个关于历史性权利合法性问题的争端。

二、从《公约》第 ２８８ 条看历史性权利

相关诉求所涉争端的性质

《公约》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规定《公约》的争端

解决机制所解决的是“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

用的任何争端”。 据此，本案仲裁庭不仅必须客

观认定争端真实存在，还必须就争端在性质上

是否为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予以合法

判断。 在 ２０１５ 年的管辖权裁决中，仲裁庭不加

解释地认为，菲律宾第 １、２ 项诉求所涉事项存

在“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⑥这让人

不禁要问：假设中菲之间存在一个关于历史性

权利的争端，该争端涉及《公约》哪些条款的解

释与适用？ 《公约》能否为解决该争端提供国际

法上的依据？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
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ｐ．８６－９１， ｐａｒａｓ． ２０７－２１１．

实际上，仲裁庭似乎意识到上一阶段裁决存在证据不足

的问题，在最终裁决中，特别指出这三项证据表明中国在《公约》
允许的海洋权利最大的范围之外主张了超越《公约》的权利，亦即

这三项“新”证据可以补充证明中国在南海存在历史性权利主张。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ｐ．８６－８７， ｐａｒａ． ２０７．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 ８７， ｐａｒａ． ２０８；“中海油公布南海

地区 ９ 个开放招标区块地理坐标”，中国新闻网，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ｙ ／ ２０１２ ／ ０６－２７ ／ ３９８９７９５．ｓｈｔｍｌ。

《公约》第 ７ 条：“除在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

的灯塔或类似设施，或以这种高地作为划定基线的起讫点已获得

国际一般承认者外，直线基线的划定不应以低潮高地为起讫点。”
《公约》第 １３ 条第 １ 款：“低潮高地是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

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 如果低潮高地全部或

一部与大陆或岛屿的距离不超过领海的宽度，该高地的低潮线可

作为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照会的相关英文表述是：“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ｓａｉｄ ｂｌｏｃｋｓ， ＡＲＥＡ ３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４ ａｒｅ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
ｔｉｏｎ。”仲裁庭认为中国采用“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ｔｌｅｓ”而非“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有
可能是翻译错误，不代表中国在南海主张对南海的历史性所有权。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ｐ．８７－８８， ９６－９７． ｐａｒａｓ． ２０９， ２２７．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６６， ｐａｒａ．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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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之界

定标准

　 　 围绕《公约》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所指争端的范

围，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规定《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几

乎所有海洋法争端。 由迪皮伊 （ Ｒｅｎé Ｊｅａｎ
Ｄｕｐｕｙ）和维格尼（Ｄａｎｉｅｌ Ｖｉｇｎｅｓ）主编的《新海

洋法公约手册》指出：“第 ２９３ 条不排除适用那

些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这意味着

关于解释和适用条约的概念必须从最广义的角

度加以理解，包括了任何与海洋法相关的争

端。”①国际海事法学院参与编撰的《国际海事法

律指南第一卷：海洋法》 也支持该观点，并以

１９９９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赛加号案”判决为佐

证，该案在实体阶段适用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

则作为判案依据。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约》的争端解决机

制不能用来解决有关其他条约或一般国际法的

争端。 高健军教授认为：“虽然公约所涉内容十

分广泛，但不能由此认为‘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

适用的任何争端’这一用语包括了任何与海洋

法有关的争端。”③

《公约》序言指出：“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

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

据。”可见《公约》尽管体系繁杂，但也未能对所

有海洋法问题进行规范。 在此背景下理解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

端”不应涵盖那些《公约》规则所无法解决的争

端。 第 ２９３ 条虽然允许仲裁庭适用与《公约》不
相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解决有关争端，但“适
用的法律”只是确立管辖权后的另一个程序性

问题，不应构成影响争端定性的一项因素。 因

此，用“赛加号案”的判决说明第 ２９３ 条可以影

响对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的解释并不合理，因为在该

案中，双方在管辖权问题上不存在争议。④

事实上，国际司法实践更倾向于对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作严格解释，并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定

的界定争端性质的标准。 例如，在 １９９６ 年国际

法院的“石油平台案”初步反对阶段判决中，关

于美伊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关于 １９５５ 年《友好、
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国际法院指出：“必须查明，伊朗所主张的对

１９５５ 年条约的违反行为是否落入条约规定的范

围之内。”⑤伊朗控诉美国的行为违反了 １９５５ 年

条约第 １ 条、第 ４ 条第 １ 款和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
对此，法院采取逐条审查的方式得出结论，认为

只有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可适用于本案，美伊之间存

在一个关于该条款解释和适用的争端，法院因

此对本案拥有管辖权。⑥

又如，２０１３ 年的“路易莎号案”中，原告指

控被告违反了《公约》第 ７３ 条等 ８ 条具体规定，
国际海洋法法庭也采取逐条审查的方式，认为

当事方之间不存在一个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

的争端。⑦ 国际海洋法庭在该案援引了“石油平

台案”的判决，并指出：为决定仲裁庭是否具有

管辖权，必须在原告所提事实和原告所援引的

《公约》规定之间建立联系，并证明这些规定可

以支持原告的主张。⑧

“石油平台案”和“路易莎号案”均表明一

个关于条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应是一个关于条

约具体条款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且有关条款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当事方的诉求。 至于如何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ｅｎé Ｊｅａｎ Ｄｕｐｕｙ， Ｄａｎｉｅｌ Ｖｉｇｎｅｓ ｅｄｓ．， 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Ｖｏｌ． ＩＩ，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１， ｐ． １３４１； 《公约》第 ２９３ 条第 １ 款：“根据本节具有管辖权的

法院或法庭应适用本公约和其他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

则。”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Ａｔｔａｒｄ 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ＬＩ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 ５４７．

高健军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６ 页。

ＩＴＬＯＳ， Ｔｈｅ Ｍ ／ Ｖ “Ｓａｉｇａ” （Ｎｏ．２） Ｃａｓｅ （Ｓａｉｎｔ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ｎａｄｉｎｅｓ ｖ． Ｇｕｉｎｅａ），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９）， ｐａｒａ． ４０．

Ｏｉ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８０９－８１０， ｐａｒａ． １６．

Ｏｉ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ｖ．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８１２， ８１５， ８１６， ８２０， ｐａｒａｓ． ２２， ３１， ３６， ５１－
５２， ５３．

ＩＴＬＯＳ， Ｔｈｅ Ｍ ／ Ｖ “ Ｌｏｕｉｓａ” （Ｎｏ． １８） Ｃａｓｅ （ Ｓａｉｎｔ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ｎａｄｉｎｅｓ ｖ．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ｐａｉ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２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３），
ｐ． ４４， ｐａｒａ． １５１．

同⑦， ｐ． ３２， ｐａｒａ．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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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界定争端内容与具体条款之间存在关

联，在 ２０００ 年“麦氏金枪鱼案”中，该案仲裁庭

作出了更具体的说明。 仲裁庭指出：“为支持其

管辖权，主张必须合理地与条约的法律标准相

关联，或能够在联系条约法律标准的基础上对

主张进行评价……在本案中，仲裁庭应决定当

事方之间的‘真实争端’是否与其主张被违反的

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之间存在合理的联系（而不

只是间接的联系）。”①

从这些稳定发展的国际司法实践可见，第
２９３ 条并不会扩大《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

事项范围，相反，国际法庭或仲裁庭倾向于通过

逐条审查的方式严格解释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 概

言之，为确立管辖权，应证明存在为有关争端规

定法律权利或义务的《公约》具体条款，且这些

条款应与争端存在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可用于

解决该争端。

２．２　 本案不存在关于《公约》具体规定的解释

和适用之争端

　 　 在本案中，菲律宾作为申请方，应就中国的

历史性权利主张是否违背《公约》，援引《公约》
具体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并证明有关条款与争

端存在直接和紧密的联系。 菲律宾在诉状中试

图依据《公约》的第 ５６ 条、第 ５７ 条、第 ７６ 条和

第 ７７ 条来论证《公约》仅规定了沿海国可以在

领海外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不能主张

任何其他海洋权利。② 第 ５６ 条规定沿海国在专

属经济区内的权利、管辖权和义务，第 ５７ 条规

定了专属经济区的宽度，第 ７６ 条对大陆架作出

定义，第 ７７ 条规定了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
同时，这些条款也为其他国家设立了义务，即其

他国家应当尊重沿海国合法主张的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权利。 但是，在海洋划界争端尚未解

决的情况下，在重叠主张的海域范围内，中国并

无义务承认菲律宾可以合法地拥有 ２００ 海里宽

度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 在达成划界协

议前，《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３ 款和第 ８３ 条第 ３ 款

只是对争端当事方设立了如下义务：沿海国应

“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

的临时安排”。
仔细分析《公约》有关条款的文本，可以发

现，不仅没有一条规定直接或间接地否定历史

性权利的合法性，也没有任何一条具体规定表

明《公约》的缔约国只能主张《公约》规定的海

洋权利。 《公约》的一些具体条款更是部分地承

认和转化了习惯国际法中的历史性权利。 例

如，《公约》在第 １０ 条、第 １５ 条对历史性海湾和

历史性所有权予以承认。 又如，《公约》一些条

款体现了对历史性捕鱼权的承认和保护。 《公
约》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规定群岛国有义务承认直接

相邻国家在群岛水域范围内的某些区域内的传

统捕鱼权利。③ 《公约》第 ６２ 条第 ３ 款规定，沿
海国在未完成可捕捞量的情况下，应允许其国

民惯常在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国家分享剩余可

捕捞量。④ 这里的“惯常”捕鱼行为应理解为行

使历史性捕鱼权的行为。
显然，菲律宾所援引的支持其第 １、２ 项诉

求的《公约》具体条款，只能为菲律宾的专属经

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提供依据，而不能为中国

能否主张《公约》之外的历史性权利提供法律

依据。
实际上，仲裁庭清楚菲律宾不能证明《公

约》的哪一条具体规定禁止缔约国主张《公约》
规定范围外的其他海洋权利。 沃尔夫鲁姆法官

（Ｊｕｄｇｅ Ｒüｄｉｇｅｒ Ｗｏｌｆｒｕｍ）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２

①

②

③

④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ｆｉｎ Ｔｕｎａ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ｖ． Ｊａｐ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ｖ．
Ｊａｐａｎ）， Ａｗａｒｄ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０）， ｐｐ．３８－３９， ｐａｒａ． ４８．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ｐ．６９， ｐａｒａｓ． ４􀆰 ２．

《公约》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在不妨害第四十九条的情形下，
群岛国应尊重与其他国家间的现有协定，并应承认直接相邻国家

在群岛水域范围内的某些区域内的传统捕鱼权利和其他合法活

动。 行使这种权利和进行这种活动的条款和条件，包括这种权利

和活动的性质、范围和适用的区域，经任何有关国家要求，应由有

关国家之间的双边协定予以规定。 这种权利不应转让给第三国或

其国民，或与第三国或其国民分享。”
《公约》第 ６２ 条第 ３ 款：“沿海国在根据本条准许其他国

家进入其专属经济区时，应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除其他外，包括：
该区域的生物资源对有关沿海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利益的重要

性，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条的规定，该分区域或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

捕捞一部分剩余量的要求，以及尽量减轻其国民惯常在专属经济

区捕鱼或曾对研究和测定种群做过大量工作的国家经济失调现象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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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上就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合法性问题

向菲律宾代理律师奥斯曼教授（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 Ｏｘ⁃
ｍａｎ）提问，他询问菲律宾能否找出一条禁止缔

约国主张《公约》之外海洋权利的具体规则，并
表示自己找不到这类规则。① 令人遗憾的是，在
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并未遵循上文所总结的

国际司法实践的一般思路，认为本案第 １、２ 项

诉求反映了一项“关于《公约》与其他法律文本

或法律体系相互关系的争端，包括由其他法律

体系所产生的那些权利是否得到《公约》保护的

问题”，并不加解释地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项

有关《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②

２．３　 中国历史性权利是否成立问题超出仲裁庭

的管辖权

　 　 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最终裁决的实体部分对

菲律宾第 １、２ 项诉求作出裁决，不仅在《公约》
规则层面裁决中国在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与

《公约》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不符，更进一

步对中国在《公约》生效之前的历史性权利是否

合法成立问题作出裁决，而这显然不是一项关

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历史性权利的国际法渊源是习惯国际法，

而非《公约》本身，属于《公约》序言所称“公约

未予规定的事项”。③ 判断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在

《公约》生效前是否成立，要求仲裁庭适用《公
约》之外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１９６２ 年联合国秘

书处发布《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

法律制度》的报告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进行归

纳，总结出了历史性水域的三项要素：国家对主

张的水域实际有效地行使权力（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权力

的行使具有持续性；其他国家的承认或默认。④

可以认为，这些要素得到了国家实践的支持，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则，⑤其适用

的领域主要限于对历史性水域主张是否成立的

判断，但对非主权性历史性权利也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在本案的实体阶段裁决中，仲裁庭承认了

上述各项历史性水域要素是对国际法规则的总

结，可适用于本案。⑥ 实际上，该规则并未在《公

约》中得到任何体现，属于习惯国际法的范畴。
仲裁庭依据该习惯国际法规则指出，历史性权

利的范围由历史上行使该权利的行为所决定，
并以中菲关于历史性权利的证据只涉及岛屿主

权，而与中国的海洋历史性权利无关为由排除

了有关证据的可采性。⑦ 不仅如此，仲裁庭还从

公海自由的角度论证中国历史上在南海的活动

是行使公海自由的体现，无需其他国家的默认

便可享有在公海开发资源的权利，故不构成一

项历史性权利。⑧ 仲裁庭作出该部分裁决的依

据完全来自于《公约》之外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这已经超越了其管辖权。

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实体裁决中否认中国在

《公约》前存在南海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这
么做看似完整而全面地回应了菲律宾的诉求，
实则起到了“画蛇添足”的效果。 即便如仲裁庭

在实体阶段的论述所言，《公约》通过确立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排斥了所有在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内的历史性权利，但历史上已经形成

的各种权利依然可能成为沿海国划界谈判过程

中影响海洋划界的因素，或成为两国划界后进

行特殊渔业安排的依据，这完全取决于国家间

的意愿。 例如，印度和斯里兰卡在 １９７４ 年签订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７５－７６．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６６， ｐａｒａ． １６８；中山大学的张祖兴教授认为：“《公约》与其他法

律体系的关系问题，显然不是《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而是一

般国际法的解释和使用问题。”张祖兴：“南海仲裁案中‘历史性权

利主张’的不可裁决性”，《外交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４７ 页。
这一结论也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同。 Ｃｌｉｖｅ Ｒ． Ｓｙｍｍｏ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ｌａｉ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ｎ Ｔｒｕｏｎｇ Ｔｈｕｙ ａｎｄ
Ｌｅ Ｔｈｕｙ Ｔｒａｎｇ ｅｄｓ． Ｐｏｗｅｒ，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５， ｐ．１４５．

Ｔｈｅ Ｕ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 Ｊｕｒｉｄ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Ｂａｙｓ”， Ｄｏｃ．Ａ ／ ＣＮ．４ ／ １４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ｏｌ．２， １９６２， ｐｐ．１３－１９， ｐａｒａｓ． ８０－１３３．

Ｃｌｉｖｅ． Ｒ． Ｓｙｍｍｏ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８， ｐ．１１１．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１１３， ｐａｒａ． ２６５．

同⑥， ｐ．１１３， ｐａｒａ． ２６６．
同⑥， ｐ．１１３， ｐａｒａ．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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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印度与斯里兰卡历史性水域边界与相关事

项协议》，就两国之间的保克湾水域进行划界，
保留了两国渔民在边界两侧的传统捕鱼权。①

仲裁庭超越管辖权而否定中国的历史性权

利，不仅直接影响中菲两国未来的海洋区域划

界谈判，而且还可能阻碍两国根据历史事实在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达成渔业共同开发与合作安

排，这与仲裁庭通过仲裁促进南海秩序稳定的

初衷背道而驰。

三、从《公约》第 ２９８ 条看历史性权利

相关诉求所涉争端的性质

仲裁庭在 ２０１５ 年管辖权裁决中并未确立

对菲律宾第 １、２ 项诉求所涉争端的管辖权，但
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驳回了中国政府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发表的《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

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 （以下简称《立

场文件》）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仲裁庭未经

充分的论证便认为菲律宾所提诉求均不涉及

中菲的领土主权争端，在性质上也不是海洋划

界争端。② 故而，菲律宾仅需证明中国的历史性

权利主张在性质上不是《公约》第 ２９８ 条所指的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仲裁庭便可排除所有

法律障碍，确认对南海历史性权利有关争端的

管辖权。 然而，本文认为，假设中菲之间存在一

个关于历史性权利的争端，该争端在性质上是

一个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仍然应依据第 ２９８
条以及中国 ２００６ 年依据该条款所作声明排除

本案仲裁庭的管辖。

３．１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作为排除管

辖事项的启示

　 　 在 ２０１６ 年最终裁决中，仲裁庭认为菲律宾

单方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

史性权利在性质上不是《公约》第 ２９８ 条所指的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主张，而只是对断续线

内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非主权性历史性权利主

张，并据此确立对第 １、２ 项诉求所涉争端的管

辖权。③ 退一步说，即使仲裁庭对中国历史性权

利主张的性质认定与客观事实相符，仲裁庭对

《公约》第 ２９８ 条的理解也违背了该条款的基本

精神。
《公约》在第 １０ 条第 ６ 款中对历史性海湾

予以承认，规定“历史性海湾”在定义和封口线

划定问题上不适用第 １０ 条关于“海湾”的其他

规定。④ 此外，《公约》在第 １５ 条“海岸相向或相

邻国家间领海界限的划定”规则中规定，历史性

所有权可以对领海海洋划界产生影响。⑤ 然而，
《公约》并未对历史性海湾和历史性所有权的

定义和其他具体问题作出规定，这使得缔约国

和争端解决机构无法通过解释和适用《公约》
来解决各类“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

端”。 可以合理地认为，有关具体规则的缺失

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公约》在第 ２９８ 条

将“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列入缔

约国可以声明不接受争端解决程序管辖的事

项范围。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的管辖

权尚且可以被排除，相比之下，除去历史性海

湾、历史性所有权，《公约》对其他类型的历史

性权利更是缺乏明确的规定。 由于这些历史

性权利既未被《公约》所否定，也未在《公约》
中得到具体的规范，《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就

自然无法用于解决与这类历史性权利主张有

关的争端，中菲之间所谓的历史性权利争端便

在此之列。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Ｎｏ．６６：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ａ－Ｓｒｉ Ｌａｎｋａ”， ｐ．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１９７５，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６１４６０．ｐｄ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９－６１， ｐａｒａｓ． １５２， １５３， １５５．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ｐ．９１－９２， ｐａｒａ． ２１４．

《公约》第 １０ 条：“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所谓‘历史性’海

湾，也不适用于采用第 ７ 条所规定的直线基线法的任何情形。”
《公约》第 １５ 条：“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两国

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

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

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 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

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

适用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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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本案历史性权利争端是关于海洋划界的

争端

　 　 《公约》第 ２９８ 条允许缔约国作出声明，排
除将“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 １５ 条、第 ７４ 条和

第 ８３ 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提交《公约》争
端解决程序。 即使中菲之间存在关于中国南海

历史性权利合法性的争端，这一争端也并非如

仲裁庭所认定的是一类可以独立于海洋划界的

争端。
中国在《立场文件》中主张：“即使菲律宾提

出的仲裁事项涉及有关《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问

题，也构成中菲两国海域划界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任何仲裁请求

作出判定……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实际上海域

划界的效果。”①

仲裁庭首先认同中国关于“海洋划界是一

项整体、系统工程”的观点，为实现公平划界的

结果，划界过程中会广泛地考虑一系列因素。②

但仲裁庭在 ２０１６ 年最终裁决中却指出：“不能

仅仅因为存在相互重叠的海洋权利是划界的必

要条件就认为有关海洋权利的来源和存在与否

的争端就是‘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 尽管所有

的海洋划界都涉及权利，但不是所有的海洋权

利争端都涉及划界。 正如在本案中，一方当事

国否定了海洋权利的存在，那么可能的结果便

是不存在任何海域重叠或海洋划界。 第 ２９８ 条

第 １ 款第（ａ）（ｉ）项适用的范围并不是如此之广

泛以至于涵盖那些可能或不可能最终需要划界

的海洋权利争端。”③

换言之，仲裁庭认为，海洋划界争端是否存

在取决于当事方海洋权利主张的有效性，只要

一方的海洋权利主张被另一方质疑或否定，那
么海洋划界争端就有不存在的可能。 这是仲裁

庭对争端存在与否的标准进行了曲解，可取的

观点应该是：只要双方立场发生客观对立，争端

即真实存在。 正如仲裁庭在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问题裁决中援引国际法院 １９５０ 年“保加利亚、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和约解释案” 咨询意见和

１９６２ 年“西南非洲案”初步反对阶段判决所指

出的：争端的界定应依据客观事实，不取决于当

事方的主观认识，必须看到一方的主张得到另

一方积极的反对，当事方单纯地承认或否认争

端的存在并无意义。④ 在本案中，菲律宾认为所

谓“西菲律宾海”没有中国可以合法主张的海洋

权利，中菲不存在划界问题；而中国认为在该海

域双方有着重叠的海洋权利主张，存在海洋划

界争端。 双方立场的对抗明显表现为一个关于

是否需要进行海洋划界的争议。 实际上，在解

决海洋划界问题前，一方往往否定另一方的海

洋权利主张的有效性。 如果依照仲裁庭的逻

辑，那么很多公认的海洋划界争端就不存在了，
这显然与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实践不符。

那么，存在海洋划界争端，是否必然意味着

本案的历史性权利争端在性质上是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第（ａ） （ ｉ）项所指的“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

第 １５ 条、第 ７４ 条、第 ８３ 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

端”？ 既有的国际司法实践或许可以给本案提

供有益的参照。 １９８２ 年“突尼斯 ／利比亚大陆架

案”、１９８４ 年“缅因湾海域划界案”、１９９３ 年“扬
马延岛海域划界案”、１９９９ 年“厄立特里亚 ／也
门仲裁案”、２００１ 年“卡塔尔诉巴林案”和 ２００６
年“巴巴多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仲裁案”等案

均涉及历史性捕鱼权问题。 在这些案件中，国
际法院或仲裁庭在处理海洋划界争端过程中考

虑了历史性捕鱼权，并就历史性捕鱼权是否构

成影响海域划界的一项因素作出裁判。 可见，
关于历史性权利是否有效的争端往往是争议双

方在解决海洋划界争端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
因为历史性权利有可能构成《公约》第 ７４ 条、第

５２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

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第 ３ 段、第 ２９ 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

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第 ６７ 段；Ｔｈｅ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６０－６１， ｐａｒａ．
１５５．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ｐ． ８５， ｐａｒａ． ２０４．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ｖ．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５７－５８， ｐａｒａ．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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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条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公平划界所要考

虑的一项因素。
在本案中，若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在性

质上如菲律宾所言，是对断续线内海域的生物

和非生物资源的排他性权利，且妨碍菲律宾在

有关海域行使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下对

渔业和油气资源的专属权利，则该历史性权利

主张的有效与否有可能对中菲海洋划界争端产

生影响。 仲裁庭在处理菲律宾所提诉求在性质

上是否为涉及（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或关于（ｃｏｎｃｅｒｎ）领土

主权的争端时认为，只要本案诉求的实际目的

是提升当事方在领土主权争端中的地位，则可

以认定相关诉求涉及领土主权争端。① 沿着这

一思路，为了实现逻辑的自洽，仲裁庭也似乎认

同，只要第 １、２ 项诉求的实际目的是提升菲律

宾在海洋划界争端中的地位，就可以认定所谓

的历史性权利争端在性质上就是关于海洋划界

的争端。 倘若菲律宾的第 １、２ 项诉求获得仲裁

庭的认可，势必导致菲律宾在与中国处理海洋

划界争端时获得一定的优势，这难道不是菲律

宾提起有关诉求的真实目的吗？
总之，即便仲裁庭有关中菲之间存在历史

性权利争端的裁决结论成立，仲裁庭也不能合

理地否定本案历史性权利争端在性质上是一项

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因此，中国可以依据《公
约》第 ２９８ 条及有关声明拒绝仲裁庭对第 １、２
项诉求的管辖。

四、结　 语

概而言之，仲裁庭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两

份裁决书中所援引的证据资料，无法客观地证

明中菲之间存在一个有关历史性权利的争端。
假使菲律宾所提的第 １、２ 项诉求反映了一

项真实存在的历史性权利争端，该争端的性质

也不能被合理地解读为《公约》第 ２８８ 条所规定

的“关于本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既有的国

际司法实践表明，受《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管辖

的主题事项范围仅限于关于《公约》具体规则的

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鉴于菲律宾所援引的《公

约》具体规则与所谓的“南海海洋权利来源以及

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条款之

间的关系的争端”之间不存在紧密而直接的联

系，本案的历史性权利争端超越了仲裁庭的管

辖范围。 此外，中国在《公约》生效之前的历史

性权利是否合法成立，这显然不是一项关于《公
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仲裁庭无权管辖。

最后，《公约》第 ２９８ 条表明，涉及只是在

《公约》中被提及相关概念但缺乏具体规则的历

史性所有权和历史性海湾的争端，尚且可以被

缔约国声明排除强制管辖，那么涉及其他《公
约》未加以规范的历史性权利的争端就更不能

成为《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强制管辖的事

项。 同时，仲裁庭认为历史性权利争端不是关

于海洋划界的争端在逻辑上也无法自圆其说，
缺乏已有的国际司法实践的支持。

总之，不论是 ２０１５ 年的管辖权阶段裁决，
还是 ２０１６ 年的最终裁决，仲裁庭认定对菲律宾

第 １、２ 项诉求拥有管辖权的裁决结果，存在较

为明显的事实缺陷和法律适用错误，南海仲裁

案所涉历史性权利诉求的管辖权无法确立，仲
裁庭就有关历史性权利的实体问题作出的裁决

亦可能因缺乏管辖权而无效。

编辑　 邓文科

６２

① 在该段裁决意见中，仲裁庭并不区分“涉及”（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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